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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基金概況 

一、設立宗旨及願景 

為推動《有線廣播電視法》有關地方文化及公共建設，設置「桃園市

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金」(以下簡稱廣電基金)。本基金為國家通

訊傳播委員會依《有線廣播電視法》第 45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，逐年

撥付本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金之款項，係供從事與《有線廣播

電視法》有關地方文化及公共建設之用。 

二、施政重點 

依《有線廣播電視法》第 45 條有效運用及管理廣電基金，辦理有線廣

播電視業務相關之地方文化推廣與公共建設，充實有線電視公用頻道

節目與功能，推動本市有線電視全面數位化，提升本市有線電視整體

服務品質與普及發展。 

三、組織概況 

本基金設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，置召集人 1

人，由市長兼任，副召集人 1 人，由副市長兼任，委員 7 至 9 人，由

新聞處、文化局、財政局、主計處代表各 1 人及新聞傳播與文化相關

學者、專家擔任。 

四、基金歸類及屬性 

本基金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，特定收入來源，供特殊用

途之特別收入基金，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。 

貳、業務計畫：  

一、基金來源 

（一）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提撥收入：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撥付有線廣播

電視事業提撥收入，預計收入 1,448 萬 3,000 元。 

（二）利息收入：基金專戶存款利息，預計收入 7 萬 5,000 元。 

二、基金用途 

有線廣播電視發展計畫：為辦理有線廣播電視業務相關之地方文

化推廣與公共建設，充實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節目與功能，所需經費約

1,590 萬 1,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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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預算概要 

一、基金來源及用途之預計 

（一）本年度基金來源1,455萬 8,000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1,449萬 3,000

元，增加 6 萬 5,000 元，約 0.45％，主要係增列有線廣播電視事業

提撥收入。 

（二）本年度基金用途1,590萬 1,000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1,356萬 2,000

元，增加 233 萬 9,000 元，約 17.25％，主要係增列辦理有線廣播

電視業務宣導及地方文化推廣等業務宣導費。 

二、基金餘絀之預計 

本年度基金來源及用途相抵後，差短 134 萬 3,000 元，較上年度

預算數 93 萬 1,000 元(賸餘數)，減少 227 萬 4,000 元，約 244.25％，

將移用基金餘額 134 萬 3,000 元支應。主要係為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

會通傳平臺決字第 10541026633 號函，有關「104 年度有線廣播電視

事業發展基金運用執行情形」之考核建議，妥善運用累積賸餘，有效

推廣各項工作，爰增列有線廣播電視業務宣導及地方文化推廣活動經

費，強化辦理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工作，俾利廣電基金運用之效益。 

肆、前年度及上年度已過期間預算執行情形 

一、前年度決算結果 

（一）基金來源：決算數 1,465 萬 6,450 元，較預算數 1,443 萬元，增加

22 萬 6,450 元，約增加 1.57％。 

（二）基金用途：決算數 1,309 萬 9,190 元，較預算數 1,352 萬元，減少

42 萬 810 元，約減少 3.11％。 

（三）賸餘(短絀)部分：決算賸餘數 155 萬 7,260 元，較預算賸餘數 91

萬元，增加 64 萬 7,260 元，約增加 71.13％。 

二、上年度預算截至 105 年 6 月 30 日止執行情形 

（一）基金來源：截至 105 年 6 月 30 日止執行數 3 萬 2,404 元，較分配

預算數 4萬 5,000 元，減少 1 萬 2,596 元，約減少 27.99％，主要

係實際利率較預計為低，利息收入實收數較分配數為低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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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金用途：截至 105 年 6 月 30 日止執行數 1,524 萬 6,949 元，較

分配預算數 713 萬 4,000 元，增加 811 萬 2,949 元，約增加 113.72

％，主要係辦理有線廣播電視業務宣導及地方文化推廣活動等各項

專案，於檢討調整原列計畫後，所需經費 982 萬元，業經本府 105

年 6月16日以府主基字第1050147562號函核定併入105年度決算

辦理，並按各項計畫預定期程及實際需求核實列支。 

（三）賸餘(短絀)部分：截至105年6月30日止本期短絀數1,521萬4,545

元，較分配預算數708萬9,000元(短絀數)，增加812萬5,545元(短

絀數)，約增加 114.62％，其原因詳上述基金來源及基金用途之說

明。 

伍、其他：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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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基金來源、用途及餘絀預計表
中華民國  １０６  年度

比較增減(-)上年度預算數本年度預算數前年度決算數 項　　　　　 　　目

6514,493基金來源 14,55814,656

7914,404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4,48314,560

7914,404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提撥收入 14,48314,560

-1489財產收入 7596

-1489利息收入 7596

2,33913,562基金用途 15,90113,099

2,33913,562有線廣播電視發展計畫 15,90113,099

-2,274931本期賸餘(短絀-) -1,3431,557

期初基金餘額

解繳公庫

56,064 931

- -

-1,34356,995期末基金餘額

56,995

-

55,652

54,507

-

56,064

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說　　明預算數項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目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現金流量預計表
中華民國  １０６  年度

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
　本期賸餘(短絀－) -1,343
　調整非現金項目 -
　　提存呆帳 -
　　其他 -
　　流動資產淨減(淨增─) -
　　流動負債淨增(淨減─) -
　   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(流出－) -1,343
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
　減少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款 -
　　減少短期投資 -
　　減少短期貸款 -
　　減少短期墊款 -
　減少長期應收款項、貸墊款及準備金 -
　減少其他資產 -
　　減少其他資產 -
　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-
　　增加短期債務 -
　　增加其他負債 -
　其他項目之現金流入 -
　　其他項目之現金流入 -
　增加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款 -
　　增加短期投資 -
　增加投資、長期應收款項、貸墊款及準備金 -
　增加其他資產 -
　　增加其他資產 -
　減少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-
　　減少短期債務 -
　　減少其他負債 -
　其他項目之現金流出 -
　 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(流出－) -
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(淨減－) -1,343
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56,995
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55,652



總　　　　　計 14,558

預　　算　　數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數　量
(業務量) 利(費)率 金　額

單　位科目及業務項目 說明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基金來源明細表
中華民國  １０６  年度

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4,483--
　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提撥收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4,483--

撥付有線廣播電視事
業提撥收入。

財產收入 75--
　利息收入 預估基金專戶存款利75--

息。

　



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計畫內容說明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上年度預算數本年度預算數前年度決算數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基金用途明細表
中華民國１０６年度

有線廣播電視發展計畫 13,56215,90113,099
有線廣播電視發展工作 13,56215,90113,099
用人費用 935935295
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822822266

聘用辦理基金業務人聘用人員薪金 822822266
員1名（68,500元*12
個月*1人，含薪資、
勞健保費、提撥離職
儲金、休假補助）。

超時工作報酬 1010-
辦理有線電視發展相加班費 1010-
關業務加班費。

獎金 10310329
聘用人員年終獎金。年終獎金 10310329

服務費用 11,10513,44612,625
郵電費 35359

業務用郵費。郵費 1515-
業務用電話費及網際電話費 20209
網路簡訊費。

旅運費 1010-
赴國內考察、參加會國內旅費 1010-
議差旅費。

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9,67512,01511,362
委員會管理基金預算印刷及裝訂費 15152
、決算等書冊印刷及
裝訂費。
有線廣播電視業務宣業務宣導費 9,66012,00011,360
導及地方文化推廣費
用等。

一般服務費 367368318
臨時人員薪資、年終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 367368318
獎金、勞健保費等(2
7,200元*13.5個月，
配合預算千元以下進
整，增列800元)。

專業服務費 1,0181,018936
管理委員會及其它外
聘委員出席費、審查

講課鐘點、稿費、出
席審查及查詢費

989844

費等。
有線電視業務調查與委託調查研究費 900900882
研究。
基金系統等資訊維護
費。

電子計算機軟體服務
費

151510

會議活動委員出席之其他 55-
交通費等相關費用。

材料及用品費 22922639
使用材料費 474419

辦理有線電視業者查油脂 474419
察、各區纜線現場勘



13,56215,901總　　　計13,099

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計畫內容說明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上年度預算數本年度預算數前年度決算數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基金用途明細表
中華民國１０６年度

查及基金各項專案執
行等需要，租賃車使
用之油料(26元*139
公升*12個月*1輛，
配合預算千元以下進
整，增列632元)。

用品消耗 18218220
消耗性及非消耗性等辦公(事務)用品 112112-
辦公用品。
訂閱報章雜誌。報章什誌 2020-
會議活動茶水點心及其他 505020
誤餐等雜支相關費用
。

租金、償債與利息 243244140
地租及水租 434438

供租賃車使用之停車場地租金 434438
場租金(3,600元*12
個月*1輛，配合預算
千元以下進整，增列
800元)。

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200200102
因業務需求租賃車1車租 200200102
輛，係用於有線電視
業者查察、各區纜線
現場勘查及基金各項
專案執行等需要。

會費、捐助、補助、分攤
、照護、救濟與交流活動
費

1,0501,050-

捐助、補助與獎助 1,0501,050-
補助政府機關辦理地
方文化及有線廣播電

補(協)助政府機關(
構)

150150-

視業務宣導推廣。
補助大眾傳播、社會捐助國內團體 900900-
公益、文化教育等團
體辦理地方文化推廣
及有線廣播電視業務
宣導推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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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　　　計 15,901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單位成本
(元)或平均
利(費)率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單位(或計畫)成本分析表
中華民國　１０６　年度

計　　畫　　別 單 位 數　量 預 算 數 說　      明

有線廣播電視發展計畫 - - 15,901
有線廣播電視發展工作 - - 為辦理基金行政業務及15,901

推展有線電視業務活動

所需經費(因各項用途

經費多屬依業務實際需

求按月發生，確實無法

衡量單位成本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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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比　較　增　減預　計　數預　計　數實　際　數 科　　　目
104年12月31日 106年12月31日 105年12月31日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預計平衡表
中華民國 １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

-1,34356,995資產 55,65256,064
流動資產 -1,34356,99555,65256,064
現金 -1,34356,99555,65256,064

銀行存款 -1,34356,99555,65256,064

56,995 -1,34355,652資產總計56,064

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比　較　增　減預　計　數預　計　數實　際　數 科　　　目
104年12月31日 106年12月31日 105年12月31日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預計平衡表
中華民國 １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

-1,34356,995基金餘額 55,65256,064
基金餘額 -1,34356,99555,65256,064
基金餘額 -1,34356,99555,65256,064

累積餘額 93156,06456,99554,507

本期賸餘 -2,274931-1,3431,557

56,995 -1,34355,652負債及基金餘額總計56,064

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單位成本(元)或
平均利(費)率年 度 及 項 目 單位 數量 預(決)算數 說　　明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
中華民國  １０６  年度

本年度預算數 15,901

有線廣播電視發展計畫 年 - - 15,901

上年度預算數 13,562

有線廣播電視發展計畫 年 - - 13,562

前年度決算數 13,099

有線廣播電視發展計畫 年 - - 13,099

103年度決算數 -

104年度為改制直
轄市首年度，103
年度決算數因比較
基準不同，爰無列
數。

-

102年度決算數 -

104年度為改制直
轄市首年度，102
年度決算數因比較
基準不同，爰無列
數。

-



單位：人

本年度最高可
進用員額數

本　年　度
增減(-)數

上年度最高可
進用員額數

項　　　　　目 說　　　　　　明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員工人數彙計表
中華民國  １０６  年度

專任人員 1 - 1
聘用 1 - 1

　

1 - 1合　　　　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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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     計 - 822 10 - 103 - - -

中華民國１

獎　　　　　　　金

用人費用

桃園市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

科　　　　目
正式員額
薪　　資

聘僱人員
薪　　資

超時工作
報　　酬 津　貼

年終獎金考績獎金績效獎金 其　他

有線廣播電視發展計畫 - 822 10 - 103 - - -
約聘人員 - 822 10 - 103 - - -

　



- - - - - - - - - 935 - 935

０６年度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彙計表

政府

視事業發展基金

褔　　　　利　　　　費

退休金 卹償金

退休及卹償金

資遣費分擔保
險　費

傷病醫
藥　費

提撥褔
利　金

員　工
通　勤
交通費

其　他
提繳費 合　　計

兼任
人員
用人
費用

總　　計

- - - - - - - - - 935 - 935

- - - - - - - - - 935 - 935

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本 　年　 度　 預　 算　 數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各項費用彙計表
中華民國　１０６　年度

建築及設
備計畫

有線廣播電
視發展計畫科　　　　目

上年度
預算數

前年度
決算數 合　計

----935935用人費用935295
----822822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822266
----1010超時工作報酬10-
----103103獎金10329
----13,44613,446服務費用11,10512,625
----3535郵電費359
----1010旅運費10-
----12,01512,015印刷裝訂與廣告費9,67511,362
----368368一般服務費367318
----1,0181,018專業服務費1,018936
----226226材料及用品費22939
----4444使用材料費4719
----182182用品消耗18220
----244244租金、償債與利息243140
----4444地租及水租4338
----200200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200102
----1,0501,050會費、捐助、補助、分

攤、照護、救濟與交流
活動費

1,050-

----1,0501,050捐助、補助與獎助1,050-

----15,90115,90113,562 總計13,099

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項　　　目 期初餘額 本年度增加 本年度減少 期末餘額 說　　　明

桃園市政府

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

固定項目明細表
中華民國　１０６　年度

資產 826--826

機械及設備 731--731

什項設備 95--95

資產總額 826 - - 826



 

 

基 金 主 持 人 ：

主辦會計人員： 施 孟 汝 

張 惇 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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